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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  

嵩政办通〔2016〕1 号 

  

 

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嵩明县 
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使用管理 

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嵩阳街道办事处、各园区管委会、县级相关部门： 

    《嵩明县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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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 
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根据《云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规定》（云南省人民政府

令第 166 号）精神，为有效解决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的农民

工生活困难和群体性上访事件等问题，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

益，维护社会稳定。结合嵩明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的垫付范围 

凡在嵩明县行政辖区内，对依法查处具有劳动关系的农民工

欠薪案件，属下列情形的，可由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（以下简

称应急周转金）垫付或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，保障被欠薪农民工

基本生活： 

（一）投资者或法定代表人隐匿、逃跑或企业出现资金短缺，

工程（项目）所缴存农民工工资障金不足以支付被拖欠的农民工

工资，致使农民工被拖欠工资一时难以清偿，且影响生活的； 

（二）企业生产经营严重困难，现有资产足以偿付拖欠工资

或部分拖欠工资但一时难以变现，致使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难以清

偿而影响社会稳定的； 

（三）企业进入破产、解散、被撤销清算程序，且现有资产

不足以偿付拖欠工资，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，影响社会稳定的。 

二、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的筹集 

应急周转金由同级财政筹集，具体额度为：县级不低于 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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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；各镇（街道）、园区不低于 200 万元。应急周转金实行专

账管理，专款专用，转账核算。 

三、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的垫付标准 

对符合垫付条件的农民工，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

门监察机构立案之日前 3 个月时间为限，原则上按不超过本人被

拖欠工资总额的 30%的垫付应急周转金，最多不超过当地城镇职

工最低月工资标准额。特殊情况下，经县政府批准，可一次性垫

付。 

启用应急周转金用于垫付被拖欠农民工工资须由县人社局

与县财政局提出意见，报县政府批准启用。启用额度为 100 万元

以下（含）由县政府分管领导审批；启用额度超过 100 万元以上

由县政府主要领导审批。 

四、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的发放 

启用应急周转金批准后，由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或各镇

（街道）、园区负责发放，并严格按规定对领取对象进行审核。

遇紧急或特殊情况时，经请示县人民政府主管领导同意后，可先

行按规定发放应急周转金，然后再履行报批手续。 

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发放后，县人社局在 5 个工作日内向

县财政局报送相关凭证，包括：应急周转金发放人员名册（领取

人签名）、领取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县劳动监察大队对农民工所在

企业拖欠工资立案和查处的相关资料（复印件）及《应急周转金

申请垫付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。如已发放的应急周转金难以清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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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位，县财政局及时补足已垫付的应急周转金到专户备用。    

五、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的清偿与核销 

（一）对农民工欠薪发放应急周转金后，企业资产一时难以

变现的，县人社局可通过提起诉讼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，参加债

权人会议等方式督促企业及时偿还欠薪垫付周转金本息。处理欠

薪纠纷的政府部门、司法机关等，应积极配合县人社局以及各镇

（街道）、园区追偿垫付款项本息。如企业暂不具备偿付能力，

必须出具相关证明材料，经县人社局、县财政局同意后，出具限

期偿还承诺书。属人民法院执行资产到位或拍卖所得资金，优先

偿还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本息。 

（二）对欠薪农民工发放应急周转金后，无资金偿还或偿还

资金后与垫付的应急周转金仍有缺口，经企业主管部门、相应管

理机构证明或确认的，由县人社局填写《应急周转金核销审批表》

（附件 2），经县财政局审核后，报请政府主要领导批准后予以

核销。县财政局及时补足已核销的应急周转金。    

六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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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应急周转金垫付审批表 

案件涉及 

单位名称 

   

案件查处 

情况综述 

    

垫付事由 

    

拟支取标准  

    

 

 

劳动保障行政部门

意见 

  

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县政府审批意见 

 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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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应急周转金核销审批表 

案件涉及 

单位名称 

    

欠薪情况 

    

  

核销理由及金额 
 

  

相关部门证明 

  

    

劳动保障行政 

部门意见 

    

 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县政府审批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注  
         

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5 日印 


